
金門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107年度第2次

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15 時 00 分

貳、地點：金門縣政府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林秘書長德恭            紀錄：約用人員 余雅雯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(詳如會議簽到表)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陸、業務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審查意見:

　　王委員漢志：請問民眾訓練後的人數及就業率?

　　許副處長美鳳：托育人員專案班歷年結業人數約 1,800 人，

但

                  就業率仍偏低。

    王委員漢志：請問訓練後民眾若不就業，培訓的意義為何?結

                業後是否會照顧幼兒?

    主持人:來受訓的民眾，大部分應該是備而不用。

    陳委員世保:因應準公共化托育制度施行，補助之申請資格已

               變更，而來受訓的民眾也是為了接受育兒知識，

               提升托育技巧，目前具有托育資格者，有些也在



               臺灣服務，況且托育也靠口碑，所以在金門就業

               的人數相對減少。

    王委員漢志：請問目前小家秝的收費金額及家長須支付金額

                為何?

    許副處長美鳳:每月收取托育費用9,000元整，政府補助家

                 長 3,000元，家長自付6,000元。

    主持人:請說明0-2歲托育費用8月及9月金額懸殊原因及一

           位保母可以收托幾名幼兒。

    社會處：因中央之托育系統未建置完善，尚無法發放 8月津

貼，

           家長須等到9月才能領到補助款，故2個月補助一起

           發放之下，造成金額懸殊；另外每位托育人員最多可

           托育4名幼兒。

主持人:餘洽悉。

柒、提案討論:

提案一:為本縣居家托育人員參與準公共化訂定購買服務價

       格案，提請追認。

審查意見:

主持人:請說明案由一的目的。



許副處長美鳳：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規定為制定準公共化托

育

                 服務購買價格上限，因此制定上限之依據

                 為本縣 106年 7月 17日所公告金門縣居

家

                 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取最高金

                 額上限，故未重新訂定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2-3歲金門縣政府托育費用補助要點之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助標準及金額則未變更。

主持人:一、多數家長仍傾向送托可信任的保母照顧，因此目

           前難以規範價格。

       二、另外請了解為何民眾來受訓，卻不執業。

許副處長美鳳：一、現階段托育補助，親屬保母已改為請領

育

兒津貼，故請領托育費用人數相對變少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另外本縣0-5歲父母照顧子女津貼，因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衛生福利部托育政策，將研究退場機

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時機。



              三、目前育兒津貼已取消就業資格限制，但

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留綜合所得稅稅率20%之限制。

決議:照案通過，公告周知。

提案二:為訂定本縣參與準公共化之私立托嬰中心收費上限

       案，提請討論。

審查意見:

主持人:請說明案由二之目的。

許副處長美鳳：為使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有收費上限

依

                  據，故訂之。

吳委員淑鴛:依據衛生福利部規定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

           協助支付之費用外，每名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

           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百分之十五，

           故羅伊頓托嬰中心托育費用低於 18,000元，符

合

           衛生福利部規範。



主持人:貴中心目前收取 16,000元之托育費用後，應不得再

收

       取其他費用。

吳委員淑鴛:本中心目前除托育費用外，還收取註冊費1年2

           次，一次12,000元，平均每月收費約為18,000

           元，符合規定。

主持人:貴中心家長已領取6,000元托育補助嗎?

     吳委員淑鴛:需本次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才能請家長申請。

     主持人:目前本縣人口約13萬多人，幼兒園、國中小佔總人

            口 6-8%，少子化危機依然存在。

     吳委員淑鴛:本中心收費不含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及副食品費

                用及收托比為1:4，所以收費應合理。

     主持人:照案通過(每月新臺幣 18,852元)，公告周知。

     提案三:為訂定本縣公共托育家園收費上限案，提請討論。

     審查意見:

     主持人:請說明案由三的目的及應考量是否排擠前兩項收費。

     許副處長美鳳：縣府辦理公共托育家園，收托比為 1:3，並

由



                   具保母單一級證照之托育人員服務，預計收

                   費 9,000 元，補助 3,000 元，家長自付

6,000

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     主持人:若開辦公共托育家園，是否影響私立托嬰中心之經

            營?

     許副處長美鳳：家園收托對象以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優先。

     林委員家如:中央是否有制定法規，如托嬰中心應按人口比

例

                成立，以免影響一般保母工作權益?

     許副處長美鳳：目前尚未規範。

     吳委員淑鴛:公共托育家園成本太高，是否不符成本。

     許副處長美鳳：公共托育家園經營成本係依據衛生福利部推

                   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推估。

     吳委員淑鴛:公共托育家園前2年由中央支付，2年後由地方

                政府支付，一名幼兒一年約花 29萬，往後由縣

                府支應，若要以收托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為主，

 

                依以往經驗這類幼兒送托數很少，顯示縣府的

福



                利已經做得很好，所以相對弱勢需求變少。

     許副處長美鳳：公共托育家園按比例收托低收入戶及弱勢家

                   庭，如未收滿才會開放收托一般家庭之幼兒。

 

     吳委員淑鴛:公共托育家園成本很高，是否要再思考開辦之

必

                要性?

     陳委員世保:衛生福利部有其理念，開辦的目的是期望婦女

可

                以回到職場，讓父母可以輕鬆找到托育的地方，

                而且也都會派人查核，政府是看到需求，而不

是

                而不是成本。

     劉委員濤:請問居家保母的福利在哪?若托嬰中心一家家的

               開，保母如何生存?電視一直報導不良的保母，

               優秀的保母卻不報導，對好的保母是種傷害。

     陳委員世保:很多保母其實都靠口碑，政府也不會苛刻保母。

     林委員家如:一、依據提案三應會減少一般保母收托的機會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讓保母對未來感到害怕及恐慌，沒限制私

立



                    托嬰中心的開辦家數，又要開辦公共托育

家

                    園，未保障居家保母工作權。

                二、在臺灣托育費用都超過 17,000元，所以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央推行準公共化時，臺灣的保母才不想簽

                    約，在金門收費平均數約17,000元，所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的保母才簽約，但是已經加入托育人

員

                    資訊管理系統了，還要多簽一次，覺得不

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理。

    主持人:出生率及合格保母人數應整體評估，否則仍會有只受

           訓不就業的情形。

     林委員家如:一、公托制度已經造成不公平制度。

                二、若開辦太多公托、私托，保母會趨於弱勢。

             三、希望先統計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人數再評估

                 是否開辦，否則開辦後，將出現入園的都

是

                 一般家庭幼兒之現象。



   陳委員世保:衛生福利部開辦公共托育家園的理由是希望在

                社區建立托育服務，讓父母安心就業。

　 　王委員漢志:保母一旦 3年未收托，一般就會退出系統，設

立

                太多公托，其實會影響托育品質。

   陳委員世保:本縣目前預計會成立 2-3 處，成效還不知道，

開 

               辦的目的不是要跟保母搶市場。

   王委員漢志:社會處應該要有機制，讓保母安心工作，保母

會

             擔心的原因，是因為不知道公托的規模及會開

辦

             幾家，所以才會擔憂。

   陳委員世保:目前公托設置點只有1處，未來規劃最多3處，

              預估服務20名幼兒，將來對保母應該影響不大。

   吳委員淑鴛:一、若開辦太多家園，對保母有一定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  二、另外中央所提的混齡、共融太理想化，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5個月及9個月大的嬰兒就不可能放在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起，所以在私托內才會分開托育。



                三、中央應該去了解私托的經營方式，再思考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辦公托之必要性。

     主持人:開辦公共托育家園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，再請社會

處

            參酌本縣人口走向，考量市場大小，選擇適合金門

            的制度。

     王委員漢志:全臺目前只有 3處開辦公共托育家園，當公托

多

                了，保母就萎縮，制度推行前應考量正義公平。

     陳委員世保:若未開辦公托恐怕影響社福考核，未達指標。

     王委員漢志:考核是針對中央，應考慮本縣環境，政策的推

行

                是要幫助真正該幫助的人。

     陳委員世保:很多問題應反饋到中央，本縣目前預計開辦 2-3

                處，中央政策急就章，期待以後可以逐步更正。

     吳委員淑鴛:建議公托收費不能過於平價及低價，故收費不

能 

                過低。

     主持人:請問目前一般保母收費都是依據本縣所制定之收費



            標準嗎?

     劉委員濤:一、目前都是依據金門縣所制定之收費標準收費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目前保母大多是日托，但每次收托時間都很

                  長，每日收托時間約11.5小時。

              三、雖然要考量家長利益，但公托已經影響保母收

                  托率及收入，希望政府可以多方考量後再推

                  行。

     決議:托育費用調至 10,000元，照案通過，公告周知。

     提案四:為訂定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收費上限案，提請討論。

     審查意見: 

     主持人:其他縣市很多尚未開辦公辦民營托嬰中心，是否應

考

            量本縣市場?

     王委員漢志:一、公托收費9,000元，請問成本多少?

                二、開辦公托時應考慮公平性，大家都可以公平

                   競爭，如果公托都收9,000元會失衡。

     主持人:一、收費機制應該要平衡，以免造成保母工作沒保障。

            二、市場有限，會排擠到一部分保母，應因地制宜選



                一個最適合金門的制度。   

            三、小家秝12月是否確定不辦理，可否轉至羅伊頓

                托嬰中心?

     王委員漢志:是否有媒合紀錄?

     社會處:托育媒合服務共20件，成功 9件，11件不成功，不

            成功的原因包括托育時間無法配合、托育地太遠、保

            母不願意配合全日托育等。

     李科長品萱: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都會有媒合紀錄，另外很多

來

                上課的民眾都已經有工作，上課只是備用，準

公

                共化推行之後，請有證照及相關科系畢業之保

母  

                托育的家長才能領取 6,000元補助，結業證書

的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只能領取育兒津貼 2,500元，其實本縣居家托

育

                服務中心做的服務也很多，例如:環境檢核、在

                職訓練、糾紛處理等。



   陳委員世保:請簡略報告至監察院開會的情形。 

   李科長品萱:一、政府與保母再簽約原因，中央回覆這是計畫

                   型政策，因此仍然要簽約。

               二、各縣市目前都表示願意配合中央政策，但

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中央政策可以考慮更完善後再推行。

               三、有些縣市推行的福利比中央更好，在中央

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推行後，民眾的福利反而變少，所以

                   那些縣市會繼續與中央討論，因此本府會

                   參考各委員意見再評估。

               四、若擔心公托會排擠一般保母，其實保母只要

                   做得好，有口碑，民眾還是找一般保母托育，

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，保母的福利也會再加強。

   主持人:保母會跟家長簽契約嗎?

   林委員家如:一、會依規定簽約，且會依家長的收入收費，約

                  15,000-16,000元左右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希望以後可以減少簽約的次數。

              三、請再說明公共托育家園的內涵? 要做到什麼

                   程度?何時成立?

   主持人:公辦民營托嬰中心的收費上限還是要先制定，再評



          估要不要辦理，請各委員思考收費是否比照公共托

          育家園收費標準。

   王委員漢志:若中央已經辦理公共托育家園，可先辦理公共

               托育家園後再轉變成公辦民營托嬰中心，收費

               不可落差太大。

   許副處長美鳳:公共托育家園收托比是1:3，最多12人、公辦

                民營托嬰中心收托比是1:4。

   主持人:如果自己生又自己帶，就沒有收托來源，例如:學校

          老師請育嬰假，代課老師就變多，要評估市場再推

行

          政策，不知各委員對於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收費標準

的

          想法為何?

   劉委員濤:收費應該提高。

   主持人:有口碑客源才會持續，保母一定要有愛心及耐心，

          才能獲得家長支持。

   劉委員濤:保母的口碑是用心做出來的。

   許副處長美鳳:希望先訂定 9,000元，一年後再評估。

     決議:托育費用暫維持9,000元，照案通過，公告周知。

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

玖、主席結論：（略） 

拾、散會：17時 30分。

　　

   

     

        

     

    

  

              

   


